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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2009－054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0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与成都武侯城乡统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侯统筹”）签订《武侯“198”绕城高速路两侧植绿首期项目协议书》，协

议暂定总价人民币 133,128,649 元，其中绿化工程项目暂定人民币 63,652,451

元，苗木基地项目暂定人民币 69,476,198 元（扣除基础设施建设部分）。 

一、项目背景 

成都市“198 区域”指环绕中心城区的 198 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其中大

部分的区域将是生态用地，用于建设森林、草地、花卉、水体和生态农业等项目，

塑造成都市的都市大景观，建成后的 198 区域将成为成都市的都市通风口和城市

绿肺。 

“武侯 198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5.33 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达 250 亿以上，

采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该项目集生态绿地、产业园区、新型社区建设

为一体。本次承建项目属于“武侯 198 项目”的一部分。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实施内容划分 

1、绿化工程项目：防护林项目、园林景观项目（含苗木基地项目中的基础

设施建设部分）。 

2、苗木基地项目：与武侯统筹共同建设用于绿化工程用苗的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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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期 

绿化工程项目和苗木基地项目的建设实施工期暂定为 152 天，开工日期确定

为 2009 年 12 月 21 日。 

（三）价款支付及竣工结算 

1、价款支付 

工程项目在确认计量结果后 14 天内，武侯统筹应向公司按当月计量完成产

值的 70%支付进度款，工程尾款在竣工结算报告经确认后支付。 

2、竣工结算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武侯统筹认可后 5天内，公司向武侯统筹递交竣工结算

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竣工图结合现场实际测量完工合格项目的工程

数量进行工程竣工结算。 

（四）苗木基地项目专用条款 

1、苗木基地项目投资总额及经营期 

（1）投资总额暂定为 77,513,370 元（其中 8,037,172 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前述绿化工程项目，69,476,198 元为绿化苗木基地合作建设金额）。 

（2）项目经营期暂定为 3 年。项目建设完毕后，公司将以建造合同收入的

形式收回实际投资额的 50%，剩余 50%将作为苗木基地项目的投入在未来三年内

与甲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 

2、苗木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武侯统筹，公司按苗木基地项目经营投资总

额先行承担 50%用于苗木经营，武侯统筹委托公司承担苗木基地项目的经营管

理，公司以所承担费用总额为限与武侯统筹共同承担苗木基地的经营风险，共享

苗木基地的经营收益。 

3、盈亏承担方式 

苗木基地建成后，武侯统筹实际结算投入和公司垫资金额各占 50%，双方按

此比例共同承担苗木基地的经营风险、共同分享苗木基地经营的收益。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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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终止，双方约定有如下的三种形式： 

（1）双方持续合作，确定成立合资公司时：苗木基地的存量资产经双方或

第三方评估确认后，双方将苗木基地建设期间各自实际承担的资金，在完善相关

财务程序后，变更为合资公司的实收资本，若涉及权益比例变化的，另行协商。 

（2）双方合作终止，一方选择持续经营，一方退出经营时：持续经营的一

方需支付另一方按约定分配方式计算应得金额的款项后，苗木基地的所有权归持

续经营方所有。 

（3）双方均决定终止苗木基地的经营时：苗木基地的存量资产经双方评估

确认，存量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或向第三方整体转让后，获得的所有收益扣除必要

成本，按双方各 50%的权益比例进行分配，以冲抵甲乙双方合作期初对苗木基地

的投入资金或所应承担的资金。 

三、合同交易对方武侯统筹基本情况 

武侯统筹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川藏路成双段鞋都南路 139 号，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彭勇，主营业务：项目投资与管理；土地整理；房地

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农业项目开发等。截止到 2009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5,365.41 万元，净资产 50,356.33 万元。 

武侯统筹是武侯区政府设立以承担武侯区 198 项目建设的投资公司，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中“绿化工程项目”本质属于公司对外承接的绿化工程，合同履

行将会增加公司的工程收入和业务利润，绿化工程项目金额为 63,652,451 元，

占 2008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8.62%。 

2、“苗木基地项目”预计投资 69,476,198 元，建设完毕后，公司将以建造

合同收入的形式收回实际投资额的 50%，剩余 50%将作为苗木基地项目的投入在

未来三年内与甲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公司主要收益体现在项目未来的经营，

对当期损益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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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通过与武侯统筹建立苗木基地，可将该基地的苗木直接供应到“198

项目”，基地苗木的销售风险不大。 

合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绿化工程项目的金额将在建设完毕后，以甲方经审计的实际投资总额确

定，故本合同所涉及金额将有与实际结算金额有一定的差异。 

2、合作建立基地的合营方式是公司经营模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合作的效

果具有不确定性。该项目为公司是公司异地扩张、占领异地市场的方式之一，合

同的履行将为公司开拓异地市场奠定基础。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12 月 22 日     

 

备查文件： 

《武侯“198”绕城高速路两侧植绿首期项目协议书》 

 


